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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7 年 1 月 24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二〇一七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参与泰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的议案》，公司与泰地石化集团

有限公司（原名，现更名为“泰地石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地石

化”）、泰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地控股”）、温州新世纪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新世纪”）及自然人张跃签订《投资协议书》。

公司向泰地石化增资 36,500 万元，取得泰地石化 20%股权。《投资协议书》中，

泰地控股、温州新世纪及张跃先生共同承诺： 

1.将推动泰地石化的上市工作，并争取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实现在中国境

内 A 股主板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2.自公司实际付款之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若泰地石化在此之前成功上

市，则至其上市之日），每年（按公历年度计）的年化回报率不低于 10%（即每

年的回报不低于 3,650 万元；投资时间不足一公历年的，则该年的应回报金额按实

际投资时间折算）；若公司从泰地石化税后净利润实际分配得的金额低于前述回

报金额，则由泰地控股、温州新世纪和张跃先生共同向公司补足差额部分； 

3.若泰地石化未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成功上市，或情况表明泰地石化不

可能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成功上市，则在公司要求的情况下，泰地控股、温州

新世纪和张跃先生应按不低于约定的对价受让公司所持的泰地石化的股权，并在

公司要求股权转让之日起 30 日内付清对价。 

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1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编号 2017-09《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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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泰地石化未能实现上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1 年度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公司所持泰地石化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转让公司所持

泰地石化 20%股份（184,250,100 股），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投资协议书》的

约定及相关规定确定转让对象、转让价格等转让具体事宜及办理转让相关手续。   

2021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收到泰地控股支付的履行《投资协议书》保证金 3,000

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进展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1日 


